阜康市审计局行政执法主体资格

一、执法主体名称：阜康市审计局

二、法定代表人：王路军
三、执法区域：阜康市

四、执法类别：审计执法

五、执法职责：

1.行政处罚：承担违反财政法律法规的事项、拒不提供审计资料等的行政处罚。

2.行政检查：对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国有企业财务收支、政府投资项目、经济责任、自然资源等进行审计。

3.行政强制：对被审计单位的有关资料或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进行封存、暂停拨付或使用有关款项等。

六、执法权限：

查处违反财政法律法规的事项、拒不提供审计资料等行为，检查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国有企业财务收支情况、政府投资项目情况、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自然资源利用情况，对被审计单位的有关资料或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进行封存、暂停拨付或使用有关款项等。

七、办公地址：阜康市天山南街60号

八、监督电话：0994-3222245

九、邮编：831500

十、主要执法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名称）：

	类别
	序号
	名称
	制定机关
	生效时间

	法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82年12月4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1995年1月1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1995年1月1日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1985年5月1日

	行政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1997年10月21日

	
	2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05年2月1日

	部门规章
	1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19年7月7日

	
	2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17年9月19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
	2011年1月1日


